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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2F20230383-00001号

致：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

券”）（以上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委托，作为联席主承销商承销广州广钢气体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广钢气体”）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以下简称“《业务

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

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承办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及承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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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法律意见仅依据相关各方向本所及承办律师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扫描文件及相关人员的书面确认而出具。本所承办律师已得到相关各

方主体的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材料

或证言，该等材料或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3.本法律意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日，相关方提供给本所承办律师的受限于前述保证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本所在出具法律意见时，对于法律专业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

对会计、评估、资信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履行了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

4.在本法律意见中涉及的中国境外法律事项以及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的

事项均非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的事项，均为本所承办律师在履行一

般注意义务后引述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验资报告、鉴证报

告、法律意见书或发行人提供的文件。

5.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本所同意联席主承销商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

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承办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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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对象

根据保荐人提供的《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本次参与发行人发

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具体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

限售期限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2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4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
24个月

注：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本次公

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

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

诺认购数量的证券，并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不少于十二个月，持有期限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

根据《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参与配售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已与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保荐人签

署《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附有生效

条件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股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协议》”）。

（二）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保荐人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32,984.9630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895.4889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30.00%，其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

份的 4.00%，即 1,319.3985万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不超过 35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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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不超过 30%的要求。

（三）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混改基金”）提

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821室
法定代表人 李洪凤

注册资本 7,07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 12月 24日
营业期限 2020年 12月 24日至 2030年 12月 23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

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 SQN313，备案日期为 2021 年 5月

12日，混改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诚通混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诚通混改”），登记编号为 P1071956；混改基金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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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混改基金股权结构图中“其他持股 5%以下的股东”具体如下：①海南中万启盛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2433%），其为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000002.SZ，02202.HK）的

全资子公司；②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2433%），其为上海临港

新片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临港新片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财务结算和国有资产事务中心持有全部权益

的公司；③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8289%），其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

国资委”）（持股 90%）、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④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2.8289%），其为国务院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⑤上海国有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1216%），其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

市国资委”）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⑥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144%），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 90%的股份、云南省财政厅持有其 10%的股份；

⑦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144%），其为国务院国资委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

⑧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144%），其为上市公司海通证券（600837.SH，
06837.HK）的全资子公司；⑨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144%），其为国务院国资委

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⑩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4144%），其股东

分别为上海市国资委（持股 75.7146%）、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2.9391%）、上海

城投兴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4077%）、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7039%）、

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发投资总公司（持股 1.2346%）；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市国资委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上海南汇城乡建设开

发投资总公司为南汇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⑪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608%），其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为上海市国资委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⑫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608%）（600018.SH）为 A 股上市公司；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0.7072%），其为国务院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混改基金股东的持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20,000 34.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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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2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8.4866%
3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8.4866%
4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8.4866%
5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7.0721%
6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7.0721%
7 海南中万启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 4.2433%
8 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4.2433%
9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 2.8289%
10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8289%
11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2.1216%
12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4144%
13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4144%
14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4144%
15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4144%
16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4144%
17 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75,000 1.0608%
1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000 1.0608%
19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7072%

合计 7,070,000 100.00%

根据混改基金的股权结构图及其书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

金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诚通”），持有

混改基金 34.2291%股权，为混改基金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国诚通

100%股权，因此国务院国资委系混改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2）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书面确认，混改基金成立于 2020年底，

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关于筹备设立中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的函》），受国务院国资委委托，混改基金由中国诚

通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及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基金总

规模为人民币 2,000亿元，首期注册资本人民币 707亿元。

混改基金管理人诚通混改为中国诚通的控股子公司，负责混改基金的募集、

投资、管理和退出等相关系列事务。混改基金使命为深化国有企业与各类所有制

企业务实合作，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闯出新路，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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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完善制度、保护产权、严格程序、规

范操作、宜改则改、稳妥推进”的原则，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领域进行混合所

有制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根据混改基金出具的财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混改基金总

资产为 590.35亿元，净资产为 585.57 亿元，净利润为 18.70亿元。因此，混改

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混改基金参与了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271.SH）、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119.SH）、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

有限公司（688295.SH）、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688469.SH））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

根据混改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1）混改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

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混改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混改基金参与战略配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因此，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的相关规定，混改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

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

形，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3）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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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混改基金的确认，混改基金股东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41443%）系保荐人海通证券全资子公司。除此情况外，混改基金与发行人、联

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混改基金提供的财务报告及其出具的书面承诺，混改基金以自有资金参

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约定的认购资金。

2.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百基金”）提供

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日，双百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GNXQ06M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号 59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29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 7月 22日
营业期限 2019年 7月 22日至 2031年 7月 21日
经营范围 服务:私募股权投资。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双百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

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 SJE570，备案日期为 2019年 10月

17日；双百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

号为 P1070238。双百基金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营业

期限届满、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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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双百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双百基金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认缴金额占

比
性质

1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0 0.3861% 普通合伙人

2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23.1660% 有限合伙人

3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11.5830% 有限合伙人

4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5 中铁资本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6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7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8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9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1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11 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12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6.1776% 有限合伙人

13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0,000 5.4054% 有限合伙人

14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2.3166% 有限合伙人

15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1.5444%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295,000 100.00% -

根据双百基金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双百基金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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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百基金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双百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具体如

下：

注：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修订<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发展基金工作备忘录>有
关事项的函》，对于公司股权及治理架构进行调整，要求引入管理团队。双百春华（杭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团队持股平台，其中戴育四为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建胜为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双百基金出具的确认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双百基金各合伙人的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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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双百基金合伙人名称 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1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2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3 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政厅

4 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5 中铁资本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6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7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8 中建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9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1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11 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资委

12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13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资委

14 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15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根据上述双百基金出资结构表，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国新”）直接持有双百基金约 23.17%份额，为双百基金第一大合伙人，中国国

新由国务院国资委实际控制。除浙江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和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外，其余合伙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国务

院国资委实际控制的合伙人合计持有双百基金 76.834%份额。综上所述，国务院

国资委系双百基金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发起设立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发展基金有

关意见的复函》，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发展基金系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由中国国新联合其他中央企业、国内金融

机构等发起设立的大型基金，全力支持“双百企业”综合性改革，投资对象为“双

百企业”及其子企业，重点投资稳健型和成长性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

批国企改革发展尖兵，培育一批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一流企业。根据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说明，在实际工商注册过程中，国企

改革“双百行动”发展基金的工商注册名称为“国改双百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根据中国国新《关于设立国同国企改革双百基金的请示》，双百基金以“双

百企业”及其子企业为投资对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投资领域，通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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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平台参与、支持国企改革，推动国企股权多元化和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基

金引导更多国企实施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扩大“双百行动”影响范围与国企

改革成果；利用基金在企业运营、资本运作等方面市场化、国际化的特点，助力

培育一批细分行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双百基金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总规模为 600亿，首期规模 300亿元。在实际成立和运作时，为响应国资委尽快

设立基金、支持双百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先行认缴 130亿元进行投资。

广钢气体的控股股东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入选“双百

企业”名单。广钢气体作为“双百企业”子企业，是双百基金重点投资对象。双百

基金肩负推动“双百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市场化选人用人、强化激励约束等方

面探索创新、取得突破的使命，助力培育一批细分行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

业，符合国家“十四五”战略规划。截至目前，双百基金已完成了 33个项目投资，

具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

综上，双百基金为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由中国国新联合其他中央企业、国内

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的大型基金，总规模为 600亿元，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其投资方向符合国家“十四五”战略规划，属于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

根据双百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1）双百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

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

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双百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双百基金参与战略配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

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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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因此，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的相关规定，双百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下属企业，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形，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双百基金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双百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双百基金提供的财务报表及其出具的书面承诺，双百基金以自有资金参

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3.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提供的相关资

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渝富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59256562N
住所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号
法定代表人 马宝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4年 2月 27日
营业期限 2004年 2月 2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

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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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渝富资本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

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渝富资本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渝富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渝富资本的股权结构图及其出具的书面确认，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富控股”）持有渝富资本 100%股权，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国资委”）持有渝富控股 100%股权，重庆市国资

委通过渝富控股间接持有渝富资本 100%股权，因此渝富资本的控股股东为渝富

控股，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资委。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渝富资本出具的书面确认，渝富资本为重庆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渝富

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亿元，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主营业务为国

有资本运营及市场化股权投资，聚焦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及有价值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渝富资本资产总额及净资产分别为 1,084.03

亿元及 420.20亿元，2022年度渝富资本的营业收入为 30.56亿元，净利润为 25.38

亿元。因此，渝富资本属于大型企业。

截至目前，渝富资本参股控股各类企业超过 40家，涵盖银行、证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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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行业。渝富资本拥有丰富的股权投资与管理、资

本运作、产业投资的资源和经验。

渝富资本目前已投资各类半导体类设计、耗材和设备等项目，其中一级市场

已参与投资大硅片企业上海新昇晶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半导体企业华大

半导体有限公司、电源管理芯片企业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和功率芯片企业重庆

云潼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二级市场参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增发等项目。

除半导体产业外，半导体应用场景如消费终端和汽车系渝富资本及相关企业重点

布局赛道，投资规模已达百亿元以上。渝富资本控股股东渝富控股是智慧显示终

端龙头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惠科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

知名企业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投资方。

根据发行人与渝富资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可助力与渝富半导体投资生态圈形成协同

渝富资本及其所属集团、关联企业已投各类半导体类设计、制造、耗材和设

备等项目。其中，一级市场中已参与大硅片企业上海新昇晶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综合半导体企业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电源管理芯片设计企业四川易冲科技

有限公司、功率芯片企业重庆云潼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投资，渝富资本关联方也

投资了重庆万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半导体项目。二级市场中已参与华润

微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增发。另外，渝富资本配合重庆市政府积极引进嘉兴斯达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落地建设项目等。2023年，

渝富资本将加大对半导体生态圈内企业的投资，将在第三代功率半导体、半导体

制造及应用、半导体设备及材料等领域加强投资布局。渝富资本半导体投资生态

圈与发行人电子气体版块产业链紧密相连，可发挥上下游协同效应。

2）可助力与渝富终端场景投资生态圈形成协同

渝富资本终端场景投资布局与发行人电子气体战略目标“广钢气智造中国芯，

广钢气点亮中国屏”高度契合。除半导体产业外，半导体具体应用场景如消费终

端和汽车也是渝富资本及相关企业重点布局赛道，投资规模已达百亿元以上。渝

富资本控股股东渝富控股及其关联方是智慧显示终端龙头企业京东方科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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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和惠科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知名企业深蓝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和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投资方。通过本次参与战配，可助力产品

能获得产业终端客户认可，助力发行人市场开拓，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3）可助力广钢气体在西南地区提升品牌影响力

渝富资本是重庆唯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渝富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本 100亿元，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主营业务为国有资本运营及市场化投资，

聚焦电子信息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有价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主要

投资赛道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显示、电子设备及材料等，与发行人产品下游领

域契合。渝富资本可助力发行人品牌在西南地区合作，拓展其西南地区业务占比。

根据渝富资本出具的承诺函：

1）渝富资本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

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渝富资本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

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

票；

3）渝富资本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的相关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业务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4）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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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渝富资本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渝富资本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渝富资本提供的财务报告及其出具的书面承诺，渝富资本以自有资金参

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4.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产投”）提供的相关资

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广州产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60373T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 901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 高东旺

注册资本 652,619.735797万元

成立日期 1989年 9月 26日
营业期限 1989年 9月 2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财务咨询；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

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广州产投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广州产投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广州产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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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产投的股权结构图及其出具的书面确认，广州市人民政府持有广州

产投 91.55%的股权，广东省财政厅持有广州产投 8.45%的股权，因此，广州产

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广州产投出具的书面确认，广州产投前身为广州市 2016年成立的第一

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经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

于 2021年 12月 3日改组运作。

自成立以来，广州产投立足战略投资发展平台、国有股权持股平台、资本运

作管理平台三大功能定位，秉持“投资广州、投资实体、投资未来”的投资理念，

树立“耐心资本”和“主动招商”思维，以推动广州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扩

链为核心使命，积极担当产业投行和资本运营两大角色，重点开展产业投资、园

区开发、股权管理、资本运作、资产管理等业务，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

展大局，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一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目前，广州产投共控股广州发展、珠江啤酒、广环投集团等 3家市管国企，

参股广汽集团、岭南控股、越秀金控、广药白云山、广州地铁设计院、中国电建、

广州酒家、珠江钢琴等 10多家上市公司，旗下共有广州产业投资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产投产业园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广州

国有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

有限公司、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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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 8家重点直属企业，并构建了产业投资基金、国资产业并购基金、绿色产业

基金、创投基金、中小企业基金、国资混改基金、老字号振兴基金等基金集群，

提供天使、VC、PE、Pre-IPO、并购、定增等全链条基金投资服务，基本形成“上

市公司集群+功能平台集群+产业发展基金群+创新价值园区”的运作架构，连续四

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强”和“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

截至 2022年底，广州产投总资产超 15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 599亿元，

同比增长 22%；利润总额约 26亿元，同比增长 170%；归母净利润约 15亿元，

同比增长 29%，创历史最好水平。自 2021年 12月改组运作至 2022年底，累计

投资 50多个项目、投资额超 144亿元，上缴税费超 45亿元、上缴财政专项收入

和国资收益超 25亿元，为服务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因此，广州产

投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广州产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1）双方在半导体投资生态圈形成产业协同，可助力广钢气体进一步开拓下

游客户

广州产投半导体投资生态圈与广钢气体电子气体版块产业链紧密相连，是广

钢气体重要的下游应用领域之一，可发挥上下游协同效应。广州产投及其关联企

业已围绕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等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展开投资，有利于广州市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良好产业生态的打造，推动广钢

气体下游发展，助力广钢气体市场拓展及供应链优化，实现广钢气体销售业绩提

升，从而有利于广钢气体长期发展。广州产投在半导体设计上投资有中国电子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制造上投资有综合半导体企业紫光集团有限公司、12英寸

晶圆生产企业广州粤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封测上投资有晶圆封装企业广东越

海集成技术有限公司；设备上投资有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

广州产投以投促引推动新紫光集团 12英寸晶圆厂、越海集成首个“晶圆级先进封

装”项目、中国电子院华南总院等项目落地广州，助力广州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发

展。广州产投将继续巩固对半导体产业链全链条的投资，进一步引芯强芯，在半

导体制造及应用、半导体设备及材料等领域加强投资布局，并将积极协助广钢气

体对接有关集成电路产业项目合作机会，推动广钢气体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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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产投可为广钢气体协调产业链上下游标的并购机会，助力广钢气体

业务扩张

广州产投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集战略投资发展平台、国有股权持股平台、资

本运作管理平台三大功能定位为一体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将充分发挥其产

业投行和资本运营的资源、经验、专业优势，积极为广钢气体协调产业链上下游

标的并购机会、并对接提供产业资源和最新信息渠道，就行业发展趋势共享共建

信息交流机制，满足广钢气体业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需要，助力广钢气体做强做

优做大。

3）为广钢气体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提供智力支持

广州产投设立了广州产业发展研究院，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卡脖子”难

题、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瓶颈等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未来将结合产业前

沿发展趋势，与广钢气体共同开展专题产业研究，通过聘请专家顾问、深化投研

联动、开展联合课题等多种形式，汇聚院士专家、科研单位、头部机构等顶尖资

源，为广钢气体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需求提供智力支持，共同助力广州产业发展。

根据广州产投出具的承诺函：

1）广州产投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

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

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广州产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

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3）广州产投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综上，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的相关规定，广州产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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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广州产投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1）广州产投控制的企业广

州科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 2.19%股份，广州产投施

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广州商贸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

2.39%股份，二者合计持有发行人 4.58%股份；2）广州产投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同一控制；

3）广州产投全资子公司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马晓茜在发行人处任董

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1）广州产投与万联证券控股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控”）及其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永国资”）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同一控制；

2）广州市人民政府通过其持有全部权益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万联

证券 3.71%股权；3）广州产投监事安劲松在万联证券控股股东广州金控担任监

事。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广州产投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州产投提供的财务报告及其出具的书面承诺，广州产投以自有资金参

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5.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肥新站高新”）

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

法律意见出具日，合肥新站高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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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W28L81B
住所 合肥市新站区前江路智慧产业园 A14栋 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5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 7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20年 7月 30日至 2030年 7月 29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合肥新站高新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

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LQ060，备案日期为 2020年

9月 10日。合肥新站高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

记编号为 P1033786。合肥新站高新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

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合肥新站高新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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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肥新站高新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书面确认，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建投资本”）为合肥新站高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市建设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为建投资本的控股股东，另

外合肥建投直接持有合肥新站高新 79.9%份额，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肥市国资委”）持有合肥建投 100%份额，因此，合肥

新站高新的实际控制人为合肥市国资委。

为引入市场化机构，合肥建投和德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0月共同

组建合肥德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轩公司”），合肥建投和德轩公

司于 2015年 12月共同组建建投资本，以上公司设立均经过合肥市国资委审批。

合肥新站高新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系由建投资本投资决策委员会独立决策，决

策流程符合内控制度的规定。自然人股东王友军间接持有合肥新站高新 0.0268%

的份额，自然人股东沈蓓萍间接持有合肥新站高新 0.0030%的份额，出资比例较

低。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书面确认，合肥建投成立于 2006年

6月，注册资本 132.98亿元，是经合肥市政府批准、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有独

资公司，聚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推动京东方 6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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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代线、10.5代线、安世半导体、晶合 12吋晶圆制造、康宁玻璃基板、彩虹股

份、半导体显示芯片封测、维信诺 AMOLED、蔚来汽车、欧菲光、启迪新基建

及新总部等一批重大战新产业项目在肥落户投产，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快速集聚。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肥建投合并资产总额为 6,135.84 亿元，净资产为

2,129.59亿元，2022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385.59 亿元。因此，合肥建投系大型企

业。

合肥建投主导出资设立合肥新站高新，主要投向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上下游

企业。

1）从控制权归属角度，合肥新站高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私募基金管理人

为建投资本，合肥建投直接持有建投资本 70.83%的股权，通过德轩公司间接持

有建投资本 14.29%的股权，合计持有建投资本 85.12%的股权，为建投资本的控

股股东。根据建投资本的公司章程，建投资本董事长由合肥建投推荐，董事会由

5人组成，其中合肥建投推荐 4名，德轩公司推荐 1名，合肥建投占董事会绝大

多数席位。

2）从收益权归属角度，合肥建投是合肥新站高新基金的最大出资人，直接

持有合肥新站高新 79.9%的份额，并通过德轩公司、建投资本间接持有合肥新站

高新 0.1702%的份额，合计持有合肥新站高新 80.0702%份额。因此合肥新站高

新属于大型企业合肥建投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合肥建投、合肥新站高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

内容如下：

1）产业链赋能

合肥建投是合肥市国资委下主要的大型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平台之一，致力于

集成电路及液晶显示领域的投资，积极推动合肥市形成区域性的集成电路一体化

发展特色，其参股或控股了包括京东方（000725.SZ）、晶合集成（688249.SH）、

颀中科技（688352.SH）、维信诺（002387.SZ）、闻泰科技（600745.SH）等多

家集成电路生产制造、封装测试、液晶显示屏制造产业领域的知名企业，可为广

钢气体对接大型芯片制造企业、显示面板制造商或组装商，帮助广钢气体推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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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综保区电子级超高纯大宗气体供应项目，提高广钢气体产品的知名度及占有率。

2）资本运作赋能

合肥建投作为合肥国资委下的最大投资平台之一，将协调集团各方资源助力

发行人未来可持续发展，在电子气体材料领域，双方将进一步加强股权层面的合

作，积极为发行人协调行业内上下游标的并购机会、并对接提供产业资源和最新

信息渠道，就行业发展趋势共享共建信息交流机制，满足发行人业务逐渐扩张后

的集成电路行业领域的外延式发展需要。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出具的承诺函：

1）合肥新站高新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

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合肥新站高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

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

人股票；

3）合肥新站高新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

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综上，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的相关规定，合肥新站高新作为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

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业务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合肥新站高新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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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合肥新站高新提供的财务报告及出具的书面承诺，合肥新站高新以自有

资金参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提供的相关资料并

经本所承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海通创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4731424M
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 774号 2幢 107N室

法定代表人 时建龙

注册资本 1,15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 4月 24日
营业期限 2012年 4月 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通创投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

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海通创投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查阅海通证券披露的公告，

海通创投控股股东为海通证券，海通证券无实际控制人，因此海通创投无实际控

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海通创投作为保荐人海通证券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为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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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关于“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海通创投的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海通创投系海通证券的另类

投资子公司；海通证券及海通创投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海通创投提供的财务报告及其出具的书面承诺，海通创投以自有资金参

与认购，其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保荐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签署了《战略

配售协议》，约定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保密义务、违

约责任等内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三、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是否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情

形核查

根据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全体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确认、发行人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本所承办律师核查，本次战

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情形，具体如下：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实施战略配售的，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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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

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

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综上，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全体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承办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

金；本次发行确定的战略配售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符合发行人选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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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之

签署页）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

沈宏山

承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杨 勇

承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潘磊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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